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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規則第13.18條
披露有關

修訂控股股東的特定履約要求

本公佈乃由榮豐聯合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稱「本集團」）遵照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18條的披露規定而作出。

根據以下各方所訂立日期為2008年1月25日的融資協議，並經日期為2008年6月30日的補

充協議及日期為2010年9月13日的第二份補充協議修訂及補充（統稱「融資協議」）：(1)本

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Bryance Group Limited（「Bryance Group」）作為借方；(2)本公司作

為擔保人；及(3)若干銀行及財務機構作為貸方，本集團已於2008年獲授予一筆總金額為

39,000,000美元的貸款融資（「該融資」），以收購本集團巴拿馬型乾散貨船GH Power。

該融資本金額自2008年2月11日起計三個月起，分40期按季償還。該融資以（其中包括）

下列各項作抵押：(a)本公司的公司擔保；(b)以GH Power作擔保的第一優先按揭；(c)轉

讓GH Power的租貸收入及保險；及(d)Bryance Group的股份的押記。於本公佈日期，

尚未償還的該融資本金額為16,350,000美元。

融資協議載有慣常的交叉失責條文及進一步規定殷劍波先生（「殷先生」）、林群女士（「林

女士」）及╱或彼等控制的任何公司須共同持有本公司最少65%股權（「65%持股要求」）。

此外，倘殷先生、林女士及曹建成先生當中任何兩人在未獲貸方同意的情況下不再擔任

本公司執行董事，將屬失責事項（「董事要求」）。

– 1 –



根據貸方向本集團發出及由本集團於2012年1月19日以接納方式加簽的附函，融資協議

項下的65%持股要求經修訂為殷先生、林女士及╱或彼等控制的任何公司須共同持有本

公司最少51%股權（「51%持股要求」）。融資協議項下的所有其他條款及條件以及相關擔

保文件（包括董事要求）將維持十足效力及作用。違反51%持股要求或董事要求將構成融

資協議項下的失責事項，並因此該融資須即時宣佈為到期償付。發生有關情況可能觸發

本集團可取得的其他銀行或信貸融資的交叉失責條文，以及（作為可能出現的後果）該等

其他融資亦可能因此即時宣佈為到期償付。

於本公佈日期，耀豐投資有限公司（一間由殷先生及林女士全資擁有及控制的公司）持有

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74.13%。就上市規則第13.18條項下的披露責任而言，殷先

生、林女士及耀豐投資有限公司各自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代表董事會

榮豐聯合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殷劍波

香港，2012年1月19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殷劍波先生、林群女士及曹建成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

張鈞鴻先生、陳振彬先生及韋國洪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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